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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银行集中采购项目需求说明书
风险合规部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中航国际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不良贷款项目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项目背景
    项目基本情况：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中航国际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不良贷款项目。

    2020年5月15日，昆仑银行与中航物流签署《国内信用证开立协议》并办理公证，约定中航物流向昆仑银行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协议签订后昆仑银行已向中航物流开立3笔信用证，分为于2020年5月19日开立5000万元，2020年5月28日开立5000万元、2020年6月1日开立信用证4000万元，开证金额合计为1.4亿元。国内信用证均载明，付款方式为远期付款，付款期限为货权转移日后360天。2021年5月17日，5000万信用证到期中航物流资金未存入昆仑银行致使资金垫付，当日昆仑银行宣布后两笔信用证于2021年5月20日提前到期。
    截止2021年5月21日，借款人在昆仑银行的质押保证金为5526万元，昆仑银行于2021年5月21日将相关的保证金支取用于偿还到期的首笔国内信用证，剩余526万元将用于第二笔信用证的还款处理；抵押4套房产，抵押价值为1391万元，其中3套位于河西区，1套位于河东区。

    因该客户有巨额债务到期，需要聘请律所向法院申请立案、保全、评估、拍卖等进行快速处置，并积极查找财产线索，降低我行损失。

预算费用：95万元
项目需求
针对以上不良贷款业务，聘请律师事务所处理以下工作内容
1.全面梳理案件材料，对案涉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制订最优策略；

2.起草、修改、提交与案涉项目处置有关的法律文书；

3.根据我行授权，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快速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进行查封（自取得公证证书后30天内查封被执行人财产）；

4.参加执行谈话、根据案件需要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参与本项目相关的执行异议、执行复议；

5.通过多渠道最大可能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并在第一时间协调法院对被申请人在全国各地的财产线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相应的执行措施；

6.参与法院主持的评估、拍卖等相关司法程序；

7.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案件进展，为我行利益提供和解、债务重组方面的方案策划，并参加相应讨论、谈判；

8.就本案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解答、出具法律意见、应我行要求参与案件讨论会等形式，对于重大疑难法律问题，提供书面分析意见；

9.负责在执行过程中涉及各项法律文书的起草与审查，包括但不限于催款函、执行证书申请书、执行申请书、和解协议，以及与被执行人达成其他处置方案而需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

10.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强制执行申请，本案转为普通诉讼程序的，作为我行的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参加可能的开庭、谈话、听证、质证、辩论等程序，并行使相应诉讼权利。在程序上以最快速度取得执行依据，使案件进入强制执行。

11.根据我行授权，参加可能的和解或调解谈判；

12.在重要节点以书面形式及时向贵行通报案件进展，并在案件终结后向我行提供结案卷宗。
其他要求

